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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

第 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第 五 節 綜合所得稅之計算

我國之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計算如下：（以 年度之金額為準， 年度金

額相同）

標準扣除額
個人：

有配偶：

列舉扣除額

捐贈：所得總額 ＋不限金額

保險費：每人每年 元＋全額健保費

醫藥及生育費

災害損失

購屋借款利息：每戶 萬

房屋租金支出：每戶 萬

財產交易損失 ：可後抵三年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每人每年 元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每戶 萬元

殘障特別扣除 ：每人每年 元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子女每人每年 元

住宅售後重購之扣抵

股東可扣抵稅額

大陸地區稅額抵減

促產條例之投資抵減

綜合所得總額

－ 免稅額

－ 扣除額

－ 特別扣除額

綜合所得淨額

累進稅率

應納稅額

－ 稅額扣抵

實際繳納稅額

與最低稅負制之基本稅額相比較，取高者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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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稅單位

各國之綜合所得稅課稅單位不盡相同，有依個人作為申報單位者、有夫妻合

併申報者等。我國傳統之家族觀念深刻，家庭之內同居共財之情況普遍，於考量

歷史背景及社會現狀下，我國採用「家戶」為所得稅之申報單位。

我國綜合所得稅是以家戶為單位的合併申報制，夫妻、受扶養親屬的所得原

則上均應合併報繳，亦即家庭成員之各類所得均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各種免

稅額及扣除額亦以家戶為單位，統一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扣除。

夫妻間，選定一方為納稅義務人，另一方則為配偶。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及

合於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有前述各類所得者，應由納

稅義務人合併報繳。納稅義務人主體一經選定，得於該申報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

滿後六個月內申請變更。（所 Ⅰ）

但隨著社會經濟之發展，大部分之家戶為雙薪家庭，為免因雙薪而提高所得

稅累進稅率之適用稅率，而造成變相之婚姻懲罰，故夫妻間之薪資所得可分開計

算，而後再由納稅義務人併入家庭所得中統一申報。茲詳述如下：

◎配偶薪資分別計算

納稅義務人得就其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

繳。計算該分開計算之稅額時，僅得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

特別扣除額；其餘符合規定之各項免稅額及扣除額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並

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所 Ⅱ）

二、課稅級距

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民國 年 月 日立法院修正綜合所得稅之課稅

級距及累進稅率，自民國 年度開始適用，以下說明之：（所 Ⅱ）

全年綜合所得淨額在 萬元以下者，課徵 。

超過 萬元至 萬元者，課徵 元，加超過 萬元部分之 。

超過 萬元至 萬元者，課徵 元，加超過 萬元以上部分之

。

超過 萬元至 萬元者，課徵 元，加超過 萬元部分之

。

超過 萬元者，課徵 元，加超過 萬元部分之 。

茲將上述課稅級距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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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整理

範例

級

別

年度（修法前） 年度以後（修法後）

級距

─基準

級距

─物價調整

級距

稅率

級距

─基準

年度級距

─物價調整

級距

稅率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年度級距

—物價調整

元

元

元

元

元

民國 年度前，課稅級距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

上漲累計達 以上時（民國 年度起，上漲累計達 以上時），按上漲程度

調整之。調整金額以萬元為單位，未達萬元者按千元數四捨五入。（所 Ⅲ）

隨物價指數連動之標準：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殘障特別扣除額

退職所得可減除之金額

累進稅率級距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 ＋以千元為單位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 ＋以萬元為單位

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於每年度開始前，由財政部計算後公

告之。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係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至上年度十月底為止十二個

月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所 Ⅳ）

金金一家人成員除金金本身以外，尚有丈夫及未滿 歲之兒子、女兒各一，

該家庭 年度之所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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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金金 萬 銀行 萬

丈夫 萬 銀行 萬

兒子 － 郵局 萬

女兒 － 短期票券 萬

該家庭採用標準扣除額，配偶之薪資採分別計算，以金金為納稅義務人，試

問，金金一家人 年度之所得稅應納稅額為何？

計算家庭成員之全年所得總額

薪資所得＝ 萬元＋ 萬＝ 萬元

利息所得＝銀行 萬元＋銀行 萬元＝ 萬元＞ 萬元扣除額

全年所得總額＝ 萬元＋ 萬元＝ 萬元

註：郵局利息為免稅所得，短期票券利息為分離課稅，均不計入所得總額。

計算丈夫薪資分開之應納稅額

所得淨額＝薪資所得－免稅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 － －

＝

應納稅額＝ ＋ ＋ ＝

計算除丈夫薪資所得外之應納稅額

所得總額＝全戶所得－丈夫之薪資所得＝ 萬元－ 萬＝ 萬元

所得淨額＝所得總額－標準扣除額－免稅額－扣除額

＝ － － －（ ＋ ）

＝

應納稅額＝ ＋ ＋ ＝

金金一戶 年度之應納稅額＝ ＋ ＝

三、其他稅額扣抵規定

抵扣稅額為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之減項，對於符合稅額抵稅規定的納稅義務

人而言，充分運用抵稅規定所帶來的稅捐效果不容小覷。不論是小屋換大屋、進

行投資規劃、乃至於在兩岸經商，均可能有適用稅額扣抵規定之餘地！現行稅法

規定可以抵扣稅額的項目有「投資抵減稅額」、「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大

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抵稅額」、兩稅合一下的「股東可扣抵稅額」等四大項，

茲分別說明如下。



3-035

第 章

範例

(一)住宅售後重購之扣抵

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之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

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

者，得於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

或退還。但原財產交易所得已依本法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在此限，

亦即經損失扣抵之部分，不得適用自用住宅售後重購之扣抵。（所 Ⅰ）此規

定亦適用於先購後售者。（所 Ⅱ）

本項扣抵稅額之計算，係以「含房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與「不

含前開所得之應納稅額」之差額，即是扣抵稅額。申請扣抵或退還之年度，如為

先售後購者，為重購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年度；如為先購後售者，為出售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年度。

年出售自用住宅屬財產交易所得，其所生之 年應納
稅額，可於申報 年度所得稅時，申請扣抵或退還。

出售自用住宅

（價錢較低）

重購自用住宅

（價錢較高）

甲在 年間賣出一棟評定現值 萬元的自用住宅 屋，設當年之所得稅

額為 萬元，若不含該筆出售自用住宅之財產交易所得，所得稅額則為

萬元；甲並在 年購入評定現值 萬元的 屋做自用住宅使用。試問，

甲可否申報自用住宅之售後重購稅額扣抵？

要件檢視： 出售及重購者均為自用住宅：

二年內為之：

小屋換大屋：

年出售自宅之財產交易所得，未被財產交易損失扣抵：

甲之售後重購符合以上四要件之檢視，故可於申報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時，

申報售後重購之稅額扣抵或退還。

可扣抵或退還之稅額

＝ 年度含出售該住宅所得之稅額－不含出售該住宅所得之稅額

＝ 萬元－ 萬元＝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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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整理

綜合所得稅中，關於不動產之規定：

所得計算：

第五類租賃所得：不動產租金收入 核實認定成本 以 為費用率

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出售房屋

所得與損失互抵

擇一

免稅所得：出售土地

扣除額／優惠：

列舉扣除額： 購屋借款利息 萬

房屋租金支出 萬

特別扣除額：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損失

稅額扣抵：自用住宅售後重購之稅額扣抵

(二)股東可扣抵稅額

營利事業繳納屬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所得稅法另有

規定外，得於盈餘分配時，由其股東、社員、合夥人或資本主將獲配股利總額或

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自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所 ）

關於股東可扣抵稅額，將於「兩稅合一」章節中詳述。

(三)大陸地區稅額抵減

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

扣抵，扣抵之數額，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地區所得，而依其適用稅率計算增加

之應納稅額。（兩岸 Ⅰ）計算方式如下：

Ａ＝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

Ｂ＝不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

Ｃ＝Ａ－Ｂ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

Ｄ＝在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額。 為可抵減之稅額

兩者取較低者，

(四)投資抵減稅額

1.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為鼓勵對經濟發展具重大效益、風險性高且亟需扶植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

業之創立或擴充，個人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之公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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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記名股票，持有時間達三年以上者，得自認股或應募之第 個年度起，

五年內抵減各年度綜合所得稅額。其抵減稅額之規定如下：（促 ）

個人可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限度內，抵減應納之綜合所得稅額；

其每一年度之抵減金額，以不超過該個人當年度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之

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前述之抵減率，自民國 年 月

日起，每隔二年降低 。該投資抵減之稅額扣抵優惠，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後不再實施。

2.重要科技事業、投資事業、創業投資事業或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

個人原始認股或應募「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所獎勵之民間機構，

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其持有股票時間達二年以上者，得以其

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綜合所得稅額；當年度不

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

以不超過該個人當年度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之 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

額，不在此限。（獎參 ）

此類案件有抵減年序問題，以 年度辦理申報為例，應先抵當 年度

可抵減稅額（不得超過應納稅額 ），再抵減 年度未抵減餘額（因為

年度之未抵減餘額，於 年度為可適用抵減之最後年度）。如 年度

及 年度合計抵減稅額未達應納稅額 ，且 年度抵減稅額未達應納

稅額 ，可再抵 年度至 年度未抵減餘額，但 年度至 年度的

抵減稅額合計不得超過應納稅額的 ，且 年度至 年度 個年度抵

減稅額合計不得超過應納稅額 。

以上兩類投資抵減，投資於「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及「重要科技事業、重

要投資事業、創業投資事業或參與交通建設之民間機構」之抵減稅額，兩類抵減

總額之每一年度合計數，不得超過當年度應納稅額 ，但最後年度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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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練 題

( )

( )

( )

( )

依所得稅法規定，個人持有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應如何

課稅？ （ 記帳士）

併入綜合所得中課稅

免稅

應依本法第 條規定扣繳稅款，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萬元免稅

依所 Ⅰ之規定，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個人持有公債、

公司債及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應依 規定扣繳稅款，不併計綜合

所得總額。

依我國相關稅法規定，王先生接受某營利事業贈與 萬元，試問應如

何課稅？（設贈與稅免稅額每人每年 萬元） （ 記帳士）

接受營利事業贈與屬於免稅所得，不必課稅

由王先生申報繳納贈與稅

由某營利事業申報繳納贈與稅

由王先生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依贈與稅法之規定，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原則上為贈與人，且僅限自

然人，若法人為贈與人，則該贈與應併入受贈自然人之綜合所得中申

報繳稅。

李小明參加百貨公司週年慶抽獎活動，幸運抽得汽車一部價值 萬元，

試問此中獎所得應如何課綜合所得稅？ （ 記帳士）

分離課稅，不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中課稅

免納所得稅

分離課稅，不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中課稅

併入綜合所得總額中課稅

依所 之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可減除所支付之成本後，

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個人財產出租收有押金者，其押金應如何課徵綜合所

得稅？ （ 記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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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將押金總額計入租賃所得中課稅

將押金總額計入其他所得課稅

將押金設算利息計入租賃所得中課稅

將押金設算利息計入其他所得中課稅

依所 Ⅰ第五類之規定，財產出租，收有押金或任何款項類似押金

者，或以財產出典而取得典價者，均應就各該款項按當地銀行業通行

之一年期存款利率，計算租賃收入。

年度物價指數漲幅頗大，財政部預計於 年度要調整綜合所得稅免

稅額，試問依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免稅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

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多少以上時須調整之？ （ 記帳士）

依所 Ⅰ之規定，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以每人全年六萬元為基準。

免稅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

三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

按百元數四捨五入。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各項獎金應歸屬於那一類所得及其課稅方式？

（ 記帳士）告發或檢舉獎金歸屬其他所得，採分離課稅。

年終獎金屬薪資所得，採分離課稅。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屬於競技競賽獎金，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個人參加自行直銷業績獎金，屬執行業務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選項 ：依所 之規定，告發或檢舉獎金，除依第 條規定，

按百分之二十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但 年 月 日

前之告發或檢舉獎金，仍屬於其他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總額中課

徵。

選項 ：年終獎金屬薪資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選項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除依 規定，依百分之二十

稅率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選項 ：個人參加人因直接向傳銷事業進貨或購進商品累積積分額

（或金額）達一定標準，而自該事業取得之業績獎金或各種補助費

係屬其他所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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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那一項屬於綜合所得稅規定有限額免稅範圍之所

得？ （ 記帳士）

現役軍人本職薪餉 稿費、版稅及講演鐘點費

國民小學教師本職薪餉 公務人員所領主管特支費

選項 ：現役軍人之薪餉，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課徵綜合所得

稅；但在該期間之前之薪餉，為免稅所得，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選項 ：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鐘點

費之收入，此收入均屬執行業務所得，但全年免稅合計數以不超過

十八萬元為限。

選項 ：國民小學教師本職薪餉原為免稅所得。但民國 年 月

日，立法院通過取消現役軍人薪餉及國民中小學、私立初級中、

小學、幼稚園及托兒所教職員薪資所得免稅規定之所得稅法修正條

文，並經總統於 月 日公布。依修正所得稅法第 條規定，

上開軍教人員之薪資自 年 月 日起課稅，因此，國軍部隊、

學校、幼稚園及托兒所自 年 月給付上開人員薪資所得時，其

扣繳義務人應辦理扣繳，軍教人員自 年 月起應辦理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

選項 ：公務人員所領主管特支費，免納所得稅，自始不須計入綜

合所得總額。

有關綜合所得稅扣除額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記帳士）

每個薪資所得者均可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且扣除金額相同

災害損失可於限額內減除

租金支出與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支出，兩者只可選擇其一減除且

均訂有限額

申報戶內之受扶養親屬均可減除健保費支出且無限額

選項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

除數額以十萬元為限。民國 年度以後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

人每年扣除數額以 元為限。每人薪資所得未達上述扣除限

額時，就其薪資所得全數扣除。

選項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8.



3-041

第 章

( )

( )

( )

失，可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屬實者，該管稽徵機關仍應核實認

定。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選項 ：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支出：為了達到住者有其屋之政策，降低

納稅義務人之購屋成本，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

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可列舉扣除，其「每一

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

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

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

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

者，不得扣除。

選項 ：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全民健康保

險之保險費可全額列報扣除，不受金額限制。

依所得稅法規定，員工紅利與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課稅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為正確 （ 記帳士）

員工紅利應申報為營利所得

員工認股權憑證依執行權利日時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屬於其他所得

員工認股權憑證依執行權利日時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屬於薪資所得

員工紅利應申報為其他所得

員工分紅配股，以公司交付股票日之時價計算，列入「薪資所得」。

而員工認股權，則以執行權利日股票時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列入

員工之「其他所得」。

依所得稅法規定，綜合所得總額各類所得之歸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 記帳士）押金設算收入屬於租賃所得

稿費、版稅屬於執行業務所得

資遣費屬於薪資所得

公司發放之現金股利屬於營利所得

資遣費屬退職所得。

依所得稅法規定，有關綜合所得稅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之規定，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 記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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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時調整之

課稅級距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時調整之

所稱消費者物價指數係指行政院主計處公布至上年度十月底為止十二

個月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時調整之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並無隨物價指數調整之規定。

李君去年結算申報應納稅額為 萬元，李君的薪資、短期票券利息、稿

費所得的扣繳稅額分別為 萬元、 萬元、 萬元，另外還有股利可扣

抵稅額 萬元，則李君可退稅金額為若干？ （ 記帳士）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可退稅之金額＝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

數上漲累計達若干百分比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 （ 記帳士）

依所 Ⅲ之規定，民國 年度前，課稅級距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

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民國 年度

起，上漲累計達百分之三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

萬元為單位，未達萬元者按千元數四捨五入。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經營兩個以上之營利事業，其中有虧損者，得將核

定之虧損與那一類所得相互減除後，以其餘額為所得額？ （ 記帳士）

核定之其他所得 核定之執行業務所得

核定之薪資所得 核定之營利所得

依所 Ⅰ之規定，計算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時，如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經營兩個以上之營利事業，其中有虧損者，得將核定之虧損就核定之

營利所得中減除，以其餘額為所得額。

個人經營文理補習班之所得應歸屬於何類所得？ （ 記帳士）

負責人之其他所得 負責人之薪資所得

負責人之營利所得 負責人之執行業務所得

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鐘點費之收入免納所

得稅限額為： （ 記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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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依所施細 Ⅲ之規定，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

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此收入均屬執行業務所得，但全年免稅合計

數以不超過十八萬元為限。

下列何項非屬免稅所得？ （ 記帳士）

大專院校教師薪資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之賠償金

勞工保險之保險給付 個人出售土地

大專院校教師薪資須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年度申報 年度綜合所得稅每人每年免稅額為： （ 記帳士改編）

萬元 萬元 萬元 萬元

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以每人全年六萬元為基準。免稅額每遇消費者

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百分之三以上時，按上漲

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千元為單位，未達千元者按百元數四捨五

入。 年度之後，因已達應行調整之標準，按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上

漲程度調整後，每人之免稅額為 元。

綜合所得稅最高累進稅率為： （ 記帳士）

納稅義務人購買自用住宅有兩棟，分別向金融機構借款支付利息

元及 元，另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元，則納稅義務

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依法最有利可扣除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金額為：

（ 記帳士）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現行（ 年度申報 年度）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之規定為：

（ 記帳士改編）

個人扣除 萬元 個人扣除 萬元

有配偶者扣除 萬元 有配偶者扣除 萬元

依所 Ⅰ 之規定，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 ；有配

偶者加倍扣除之。民國 年度按消費者物價調整後之金額為：納稅義

務人個人扣除 元；有配偶者扣除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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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本人依法有受扶養親屬母及弟二人，申報保險費分別為

元、 元及 元，其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依法可扣除保險費金額

為： （ 計帳士）

元 元 元 元

依所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

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

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故本題中，納稅義務人本人及母親之保險費可扣除金額為 ＋

＝ 。

綜合所得稅申報項目中，下列那一項在所得稅法未規定應隨物價指數上

漲程度調整？ （ 記帳士）

標準扣除額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綜所稅中，隨物價指數連動之標準有如下幾項：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 ＋以千元為單位

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殘障特別扣除額。

退職所得可減除之金額。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 ＋以萬元為單位：累進稅率級距。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在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

居留合計滿多少天，視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 記帳士）

天 天 天 天

依所 Ⅱ 之規定，本法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指下列兩種：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

計滿 天者。

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視為下列那一類所得？

（ 記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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